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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结果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相关规定，宝丰县审计

局对宝丰县大营镇人民政府 2021 年 6 月至 2023 年 12 月预

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

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单位基本情况

宝丰县大营镇位于宝丰县城西部，距县城 20 公里，全

镇总面积 60 平方公里，下辖 34 个行政村，1 个社区，人口

5.2 万人。

（二）收支基本情况

2021 年财政拨入 1860.87 万元，支出 1860.87 万元；

2022 年财政拨入 7866.74 万元，支出 7866.74 万元；2023

年财政拨入 3555.11 万元，支出 3555.11 万元。

二、审计评价意见

审计结果表明，宝丰县大营镇人民政府提供的财务资料

基本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财务收支情况，会计处理也基

本符合相关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本次审计也发现存在应

记入未记入固定资产账问题。

三、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应记入未记入固定资产账 114181 元

（一）宝丰县大营镇人民政府机关 2022 年支安装监控

平台费 29791 元；2023 年支监控路灯安装费合计 71100 元，

共计 100891 元，均未记入固定资产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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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宝丰县大营镇敬老院 2021 年支安装大门款、康

复器材款共计 13290 元，均未记入固定资产账。

四、审计建议

宝丰县审计局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已依法出具了审计

报告，并对宝丰县大营镇人民政府提出整改建议，建议宝丰

县大营镇人民政府相关人员强化固定资产的管理，达到固定

资产标准，应及时记入固定资产账，确保账物相符。

五、宝丰县大营镇人民政府的整改情况

针对上述审计发现的问题，宝丰县大营镇人民政府在出

具审计报告后积极安排部署整改工作，并研究制定整改方案，

于 12 月 20 日前已整改完毕。


